


附件2
部分不合格项目小知识

（一）噻虫胺
噻虫胺，烟碱类杀虫剂，具有触杀、胃毒作用，具有根内吸活性和层间传导性。土壤处理、叶面喷施和种子处理，防治水稻、玉米、油菜、果树和蔬菜、柑橘的刺吸式和咀嚼式害虫，如飞虱、椿象、蚜虫和烟粉虱。急性中毒可出现恶心、呕吐、头痛、乏力、躁动、抽搐等。食用食品一般不会导致噻虫胺的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的规定，噻虫胺在茄果类蔬菜中最大残留限量为0.05mg/kg。圆椒（甜椒）中噻虫胺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，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，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。
（二）大肠菌群
大肠菌群是指示性微生物，是国内外通用的食品污染常用指示菌之一，主要反映了产品的卫生学状况及受致病菌污染的可能性，食品餐饮具中检出大肠菌群，提示被致病菌（如沙门氏菌、致病性大肠杆菌等）污染的可能性较大。大肠菌群超标的原因：杀菌不彻底；原料、包装材料受污染；生产过程中产品受人员、工器具等生产设备、环境的污染；储存运输不当。
大肠菌群超标会引起腹泻、肠胃感染等危害人体健康安全。根据GB1493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（饮）具》规定，大肠菌群在消毒餐（饮）具中为不得检出。
（三）二氧化硫
二氧化硫（以及焦亚硫酸钾、亚硫酸钠等添加剂）对食品有漂白和防腐作用，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和防腐剂，使用后均产生二氧化硫的残留。二氧化硫溶于水生成亚硫酸，亚硫酸对胃肠道有刺激作用，还会破坏食品中维生素B1，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。二氧化硫进入人体后最终转化为硫酸盐并随尿液排出体外，少量二氧化硫进入人体不会对身体带来健康危害，但若过量食用可能引起如恶心、呕吐等胃肠道反应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-2024）中规定，果脯类中二氧化硫残留量应≤0.35g/kg。
（四）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 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，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洗衣粉、洗洁精、洗衣液、肥皂等洗涤剂的主要成分，其起效成分十二烷基磺酸钠，是一种低毒物质,因其使用方便、易溶解、稳定性好、成本低等优点,在消毒企业中广泛使用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（饮）具》（GB 14934—2016）中规定，消毒餐（饮）具中不得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)。
（五）倍硫磷、乙酰甲胺磷
[bookmark: _GoBack]倍硫磷和乙酰甲胺磷是一种有机磷类杀虫剂，具有触杀、胃毒和熏蒸作用，对多种害虫如蚜虫、飞虱、蓟马等有显著防治效果，尤其在卫生害虫防治和特定农业害虫控制中应用广泛。长期食用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，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症状，如头痛、恶心、呕吐等。根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，倍硫磷在豆类蔬菜（如豇豆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.05mg/kg；乙酰甲胺磷在豆类蔬菜（如菜豆）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.02mg/kg。










